南交函〔2024〕73号 

办理标志：B

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261号建议的答复

黄毓林等6位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支持康美镇全面提升公路服务能力和交通布局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市委、市政府历年来高度重视我市康雪洪组团区域的交通路网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以构建“成环成网、外快内畅”交通体系为目标，强化互联互通，力促康雪洪组团交通路网的提级扩能。为解决我市中心城区过境交通压力、促进城区客货分离，同时完善我市城区路网环线，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规划建设我市环城大道。其中北外二环路一期工程作为我市环城大道的组成部分，路线长2.618km，起于康美镇东旭村南侧的纵三线（S213），经青山村与南洪路平交后跨越东溪后止于创意大道，计划于年底开工建设。

项目前期拟采用二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路基宽50m的标准实施建设，但受限项目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及公路建设用地规模的限制，项目无法按此标准推进。为加快推进北外二环路项目建设及保障环城路网有效衔接，本项目拟按一级公路标准（双向6车道、路基宽度33.5m）实施建设。目前工可报告初稿已按新的标准重新完成修编，并已完成文物查勘，同步对接发改部门安排组织项目审查及资源部门开展模拟用地预审。

下阶段，我局将根据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安排，督促与指导建设单位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力争项目年底开工建设。
感谢你们对我市交通事业的理解和关心支持！
分管领导：黄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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